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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獎 項 □創新獎  ■精進獎（請自行勾選參獎獎項） 

提 案 機 關 臺北市稅捐稽徵處 

提 案 單 位 
稅務管理科 

提案人：謝松芳 30％、張碧珠 20％、林愛莉 20％、蕭富文 20％、

梁芳芳 10％ 

提 案 主 題 縮短退稅流程 

提 案 緣 起 

一、本處秉持「主動退稅是責任」的服務理念，全面運用電腦檢

核納稅人所繳納之稅款，勾稽發現有重複繳納或溢繳情形者

，均主動辦理退稅，以維護納稅人權益。98 年主動辦理退稅

案件高達 1 萬 3 千餘件，退稅金額總計超過 1億 3 千餘萬元

。許多民眾在房屋稅、地價稅或使用牌照稅開徵期間，因不

知道家人於收到稅單時已繳納，又再申請補發稅單，致造成

重複繳納；或因房屋使用情形變更溢繳稅款等，俟收到本處

主動辦理退稅的支票，常對稅捐處主動退回重複繳納的稅款

，表示肯定與謝意。 

二、退稅案件除稅捐處主動勾稽退稅外，亦包含納稅人申請之人

工核退案件，例如重購退稅、行政救濟、優惠減免、稅額更

正等，該類案件納稅人多期待早日領到退稅支票，是如因故

未能如預期收到支票，易生抱怨。 

三、為精益求精，並加強便民、利民及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本處

全面檢討退稅作業流程，並分就流程改造、電腦程式修撰及

運用事務機器取代人力等三大面向檢討改進，以期溢繳稅款

的納稅人可較過去更早收到退稅支票，並提升機關主動積極

服務民眾之良好形象。 

一、 現況分析： 

（一） 法源依據 

98 年 1 月 21 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1，2項規定「納

稅義務人自行適用法令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，得自

繳納之日起五年內提出具體證明，申請退還；屆期未申請

者，不得再行申請。」「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

法令錯誤、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，致

溢繳稅款者，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二年

內查明退還，其退還之稅款不以五年內溢繳者為限。」同

法第 29 條規定「納稅義務人應退之稅捐，稅捐稽徵機關應

先抵繳其積欠，並於扣抵後，應即通知該納稅義務人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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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原退稅作業流程 

    本處退稅作業區分電腦主動勾稽退稅及納稅人申請後人工

核定退稅案件二種，人工核退案件是由納稅人向所轄分處

申請，經分處審核及核定退稅後登錄電腦檔，再由本處稅

務管理科併同主動退稅案件，每週固定收檔 1 次，並執行

以下作業程序，辦理支票退稅或直撥退稅作業： 

  1.檢核作業：檢視每批退稅清單 4種，並通知所轄分處就異

常情形查校釐正。 

  2.退稅收檔作業：合併主動及人工退稅案件，執行收檔作業

。 

  3.退稅抵欠作業：執行批次退稅檔查欠作業，將欠稅轉檔，

列印抵欠清單（A3 紙張），再縮小影印抵欠清單為 A4 俾傳

真分處，請其確認是否應予抵欠並註記於清單回傳稅管科執

行抵欠作業。 

  4.執行抵欠作業：執行退稅抵繳程式後，進行繳款書轉檔之

劃解、銷號作業，並列印抵欠日報表、退稅抵繳證明書。

  5.列印作業：列印彙開公庫支票、退稅支票清冊、掛號函件

存根及信封，並於退稅支票加蓋專用印鑑章。 

  6.寄發退稅支票：將支票逐一撕開後，先將退稅金額 1,000

元以下支票抽出蓋章取消劃線，再連同抵繳證明書或扣繳憑

單逐一裝入信封，並在每件退稅支票信封貼上掛號條碼後交

郵局遞送支票。 

  7.執行直撥退稅轉檔及傳送。 

  8.執行退稅公庫撥款作業。    

 二、實施過程及突破方案 

    前述每批次退稅作業時程，不含例假日約需 5 個工作日。亦

即納稅人申請退稅案件，經分處核定退稅及建退稅檔後，稅務管

理科會固定於每周二收檔，納稅人將可自收檔後第 7日收到退稅

支票。惟收檔後始申請或建檔案件，將併入下一批次辦理退稅，

該類案件納稅人將遞延收到退稅支票，亦較易引起抱怨。經予檢

討並提報本處業務改造小組於 98 年 10 月 22 日召開會議，決議通

過「縮短退稅作業流程」（附件 1）嗣以作業流程與突破策略交叉

分析表（附件 2）研擬有效突破方案，彙總分析如下： 

（一）縮短銷號作業時程 

   1、困難點： 

    現行地方稅資訊平台系統，建置退稅檔之先決條件需該筆

稅款已繳納並經銷號，凡異常銷號案件，即便已納稅額大

於應納稅額，亦需經原查定分處確認始進行銷號。現行一

般案件每 5 日銷號 1 次，異常銷號案件全程則約需 15 日。

此外，如納稅人於外縣市繳納，因需透過台灣銀行人工劃



解，銷號作業流程更長達 20 至 30 日，此類案件因銷號時

程較久，無法及時建檔辦理退稅，容易引起民怨。 

   2、突破方案： 

   （1）正常銷號作業縮短為 3 日 1次；異常案件分處確認時

程也縮短為 3 日，可縮短原銷號異常作業時程 6 天。

   （2）全國各代收稅款機構將配合財政部作業，自 99 年 7 月

1 日起全面使用條碼化作業，屆時於外縣市繳納之稅款

可即時透過財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電腦傳輸劃解作業

，使外縣市繳納稅款劃解入庫時間與本市繳納稅款同

步銷號，解決現行在外縣市繳納稅款遞延銷號之困擾

，並有效提升該等案件退稅時效。 

（二）縮短退稅檢核作業時程 

   1、困難點： 

    稅務管理科每批次退稅均需審核建檔正誤清單、重覆及不

當（如退稅金額大於已納金額）退稅清單、管理代號重複

清單及大額退稅清單（檢視有無特殊異常金額）等，並通

知分處查校異常情形並予釐正。本項作業時程約需 6小時

。 

   2、突破方案： 

   （1）前項作業改由分處自行審核，以增進檢核效率，避免

浪費總分處間之重複檢核人力。另由稅務管理科以抽

檢方式做為內控項目，按月彙整通報分處建檔錯誤案

件，以建立錯誤訊息回饋機制，並透過內部稽核評比

作業，提升分處承辦人員專業知能及作業之正確性。

   （2）為避免改採新作業方式後，僅由分處自行檢核異常清

單，會造成退稅支票更正案件增加，特於 98 年 11 月

20 日辦理講習作業，以提升分處承辦人員專業知能。（

附件 3）。 

   （3）本項突破方案約可縮短退稅作業時程 3 小時。 

 （三）縮短退稅抵欠作業時程 

    1、困難點： 

    稅務管理科產出 A3 格式抵欠清單後，縮小影印為 A4 格式

清單傳真分處。各分處收到抵繳欠稅清單，確認應抵繳之

欠稅，並註記於該清單，於 1 小時內傳真回復稅務管理科

。全部作業時程約需 7 小時。  

    2、突破方案： 

   （1）稅務管理科產出抵欠清單之報表檔後，即透過電腦派

送各分處，減少原縮小影印及傳真報表之人工作業時

程。 

   （2）開放分處辦理抵欠之權限，由分處自行於退稅檔上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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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登錄是否抵欠，確認應抵繳之欠稅金額，減少總分

處間往返作業時程。    

      （3）本項突破方案約可縮短退稅作業時程 5小時。 

 （四）提升印製退稅支票速度 

  1、困難點： 

   （1）現行點陣印表機（附件 4）每分鐘列印 600 行,一批退

稅案件以 800 張估計，所需列印退稅支票、退稅清冊

、掛號函件存根及郵寄退稅支票之信封支票等時間約 5

小時。 

   （2）稅務管理科列印退稅支票後，送會計室檢查，再利用

印鑑機於退稅支票上加蓋專用印鑑章，原支票印鑑機

需 2 人監看,以避免卡紙時毀損多張退稅支票。 

   （3）為利小額受退稅民眾領取退稅款，1,000 元以下退稅

支票需以人工加蓋 3 個印鑑章取消劃線，取消 200 張

退稅支票劃線，約需 30 分鐘。 

  2、突破方案: 

   （1）修撰列印程式，改用本處現有高速雷射印表機（附件 5

）列印退稅支票，每分鐘列印速度可達 3200 行。 

   （2）改用本處原有高速製版機列印退稅支票上之三個印鑑章

，如有卡紙時，將只毀損 1張，並可減少 1人監看。 

   （3）修撰列印程式，退稅金額 1,000 元以上支票，由程式列

印平行線，不需以人工蓋印鑑章方式取消平行線。 

   （4）退稅清冊改以電腦直接派送各分處。 

   （5）結合支票及信封（附件 6）為郵簡式支票（附件 7），信

封及支票可一次列印完成，減少人工更換報表及列印時間

，並免封裝錯誤。 

   （6）本項突破方案約可縮短退稅作業時程 3 小時。 

（五）提升封發退稅支票效率 

  1、困難點： 

  （1）退稅支票印製完成後，稅務管理科人員需將支票逐一撕

開，再將支票併同抵繳證明書或扣繳憑單逐一裝進信封，

全程作業時間以 800 張計約需 5 小時。 

  （2）交寄掛號時，尚需在每件退稅支票信封背面貼上掛號條

碼貼紙，以 800 張計約需 80 分鐘。 

  2、突破方案： 

  （1）規劃設計將信封及退稅支票結合為一張 A4 郵簡型式，並

修撰列印程式，俾同時列印信封及退稅支票，並新增說明

欄明列退稅稅目、金額、加計利息或被抵繳欠稅金額等資

料，減少民眾洽詢時間。 

  （2）採購郵簡機（附件 8），以郵簡機自動封裝退稅支票，減



少人工封裝退稅票及信封。使用郵簡機自動封裝，以 800

張計約需 1 小時。 

  （3）修撰列印退稅支票程式，改以電腦列印掛號信條碼，減

少人工貼條碼時間。 

  （4）使用郵簡機自動封裝退稅支票及列印掛號信條碼作業方

式皆為全國各稽徵機關首創。 

  （5）本項突破方案約可縮短退稅作業時程 4 小時。。     

    綜上，為縮短退稅作業流程，經業務診斷後，本處退稅資料

之檢核及抵繳欠稅作業，改由承辦退稅分處自行登錄確認，以簡

化總分處間之影印、傳真回覆等繁瑣程序；並採購郵簡機及委外

設計程式，將郵局大宗掛號條碼直接印製於郵簡封面，以簡省人

工封裝退稅支票與黏貼掛號條碼之時間與人力。另提報財稅資料

中心修撰地方稅資訊平台電腦程式，將原本 5支檢核程式整併為 1

支，期將郵簡機及簡化退稅支票執行作業程序，推及全國各稅處，

該案已獲地方稅資訊平台整合運用會議 98年 12月 14日決議照案

通過。（附件 9） 

實 際 執 行
成 效 

一、目標達成情形 （附件 10） 

（一） 自99年 1月 1日起試辦每4日退稅1批次，共辦理5批，

如期完成支票退稅案件 2,531 件，直撥退稅 899 件，計

3,430 件。 

（二） 自99年 2月 1日起試辦每3日退稅1批次，共辦理5批，

如期完成支票退稅案件798件，直撥退稅408件， 

計 1,206 件。 

二、效益分析  

 (一) 有形效益 

經過採行各項突破方案，自收檔後之退稅作業時程由5天縮短

為 3 天，縮短時程比率高達 40%。 如以 98 年支票退稅件數

31,459 件及直撥退稅件數4,931 件估算(附件 11)，全年可節

省工時約582,240 小時，計算式如下： 

 16 小時×（31,459 件＋4,931 件）＝503,344 小時。 

（二）無形效益  

     1.民眾申辦退稅後，較以往早2日以上收到退稅支票或直撥退

稅款，有效提升機關優質服務之良好形象。 

     2. 於郵簡增加說明頁，說明該次退稅稅目、退稅金額、加計

利息及抵繳欠稅等相關資料，可即時為民解惑，並減少電話

詢問之人力物力。 

 (三) 應用性 

    本處於全國地方稅稅務平台會議，提出整併檢核程式及開發

郵簡機列印支票程式建議，會中普獲各稅處讚揚並經決議通

過。 



相 關 附 件 

附件 1.業務改造小組會議記錄影本 

附件 2.縮短退稅作業時程突破策略分析表 

附件 3.縮短退稅作業時程講習作業資料 

附件 4.點陣印表機照片 

附件 5.高速雷射印表機照片 

附件 6.改造前退稅支票與信封樣式照片 

附件 7.改造後退稅支票與信封合併為郵簡樣式照片 

附件 8.郵簡封裝機照片 

附件 9.地方稅資訊平台會議記錄影本 

附件 10.相關新聞稿及退稅作業時程管制表影本 

附件 11.98 年退稅原因分析表 

聯 絡 窗 口 
姓名：蕭富文 

電話：23949211-481 

Email：ct-2059@mail.taipei.gov.tw 

 


